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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强生 （馬鞍山聖方濟天主堂 – 關社組） 

社區照顅 

為促進長者能夠有尊嚴地生活，並為他們提供所需的支援我們， 我們欣賞安

老政策的「老有所屬、老有所養、老有所為」的方向。然而，安老服務」很多範疇都

由於資源及人力不足，以至未能達到原訂的服務水平。 

政府把長者劃分為「青老」、「中老」、「老老」三個年齡階層的群組。目前安

老服務的中心/單位對「老老」（尢其獨居長者）的服務，是派員提供外展式家居照顧，

但人手短缺使服務亦有所不足，很多「老老」往往在家中缺乏緊急支援﹔而另方面，

很多孤獨的「中老」卻常常坐在公園等「日落」……，而「青老」亦常因很多「長者

活動」都需要繳費而卻步……。 

以上等等皆顯示：本港社會福利所提供的安老服務，對上述三個長者群組，

其互相配合和協調方面是並不足夠的。 

本組建議： 

1. 應可加以充份運用「青老」（及甚至「中老」）的人力資源，以對「老老」提供服務：

如果政策上能提供一些資源（津貼、誘因），以動員「青老」（甚至「中老」），在社

區內定期定時（甚至每天），分區分組探訪居住鄰近的獨居「老老」，以支援及照顧

其急需，並定時向提供安老服務的單位匯報情況。這正好是發揮「老有所為」的目

標及「鄰舍互助」的精神。 

2. 對於安老服務單位的「家居照顧員」外展服務人手不足問題，政府應考慮提供額外

資源給服務單位，聘請區內家庭主婦（在照顧孩子之餘，不便來往外區就業）擔任

兼職，以増加家居照顧員的人力。 

3. 對於安老服務單位的服務不足，卻又有些「青老」及「中老」對服務因需要繳費而

卻步，政府應該提供資源，以擴大提供廉宜或免費的服務名額，以讓長者多回流服

務中心，不再常常獨坐公園等「日落」。 

 

院舍照顧服務 / 長期護理服務 

本組建議： 

1. 政府應多增加設立老人院舍，及撥出資源協助私人院舍改善環境設備、人手，薪酬，

晉升機會，員工培訓，減少工作時間等行政措施，以吸納更多青年 / 中年（尤其

家庭主婦）願意加入此行業發展。 

2. 對於資助長期護理服務的公共資源，政府應考慮適當地調整本港目前的稅率政策，

以免（或減少）有需要接受服務的長者及護老者因「資產審查」而不獲得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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